
   

檔案編號：ETWB(E)55/03/113(2004)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2004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引言  
 
 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於附件 A 的 2004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
例及於附件 B 的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 1，現應予以

制定。  
 
 
背景與理據  
 
背景  
 
2. 二零零三年，在本港三個堆填區 2棄置的廢物超過 650萬公
噸，其中約 53%屬都市固體廢物（即家居、商業及工業廢物）， 38%
屬建築廢物 3， 9%屬其他特殊廢物（例如淤泥和動物屍體）。三個堆
填區佔地共 270公頃，建造價為 60億元，每年的營運開支逾 4億元。在
八十年代規劃這些堆填區時，我們預計它們足可應付在二零二零年以

前本港棄置廢物的需求。不過，由於廢物量持續增加，堆填區的耗用

                                                 
1 該草擬規例本來稱為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收費 )規例，現改稱廢物處置 (建築
廢物處置收費 )規例，務求更清晰反映收費計劃只適用於建築廢物。  

 
2 該三個堆填區分別位於將軍澳、屯門（稔灣）和新界北區（打鼓嶺）。  

3 建築廢物指建造、挖掘、裝修及拆卸工程所產生的惰性廢物（亦稱為公眾填
料）和非惰性有機廢物的混合物。有用的惰性公眾填料包括岩石、混凝土、

瀝青、瓦礫、磚塊、石塊和泥土，適合再用於填海工程，而其中的堅硬物料

也可循環再造成碎石料，在建築工程中使用。青竹、塑膠、木材和包裝廢物

等非惰性廢物通常混雜多種物料，而且受到污染。這些物料如未受到污染，

部分可循環再造；但如已受到污染，便不宜再用或循環再造，只能棄置在堆

填區。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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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遠較預期快，預計只可維持 7至 11年。如果我們未能防止在這些
堆填區棄置建築廢物的情況，它們可能會更早 (4至 7年內 )填滿。  
 
3. 在堆填區棄置廢物一向無須繳費。這並非理想的做法，因為

會助長在堆填區任意棄置廢物的行為。堆填區收費是本港廢物管理策

略的重要一環，因為可以為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誘因，促使他們減少

產生廢物和把廢物篩選分類，以便再用或循環再造，從而減慢容量有

限的堆填區的耗用速度。  
 
4. 我們曾在一九九五年建議就建築及商業／工業廢物開徵堆填

區費用。有關法例已經制定，但礙於廢物運輸商強烈反對，並封鎖堆

填區兩日，以致未能付諸實行。  
 
5. 我們與相關行業（特別是廢物運輸商和建築工程承建商）多

次商討後 4，修訂了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加入多項安排，以期盡

量消除業界的憂慮。  
 
6 . 《 2003 年廢物處置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是一條賦權法
例，目的在於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立法會已於二零零四

年七月二日在修訂後通過條例草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由行

政長官簽署，並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九日公布。收費計劃的詳情現

於兩條規例中訂明。  

 
 
收費計劃規例內容  
 
7. 修訂後的收費主要內容如下：  
 

(a) 就棄置於堆填區 5、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建築

廢物徵收費用；  
 
(b) 把在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廢物的
收費分別定為每公噸 125 元、約 100 元 6和 27 元，以期藉建
議收費悉數收回該等設施的建造費用和經常開支；  

 

(c) 設立直接付款制度，規定所有廢物產生者開立賬戶，直接向
政府繳付廢物處置費用；  

                                                 
4 在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四 年 期 間 ， 我 們 曾 與 業 界 舉 行 了 約 9 0 次 會 議 ， 討 論 修
訂計劃。  

5 在 離 島 廢 物 轉 運 站 棄 置 建 築 廢 物 ， 亦 須 繳 付 堆 填 區 費 用 。 其 他 廢 物 轉 運
站均不接收建築廢物。  

6 如 篩 選 分 類 設 施 為 私 營 設 施 ， 篩 選 分 類 費 用 將 由 有 關 的 私 人 營 辦 商 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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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豁免所有在收費計劃實施前已批出的建築合約；  
 
(e) 費用將會按月收取，並給予 30 日的付款期。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  
 
8 . 立法會為審議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商議

兩條規例草案。另一方面，由於廢物運輸商擔心出現現金周轉和

壞帳問題，我們為了釋除他們的疑慮，修訂了收費安排，取消即

場付款的規定，改為規定所有費用須透過入帳帳戶繳付。根據這

項安排，所有費用須透過入帳帳戶繳付，而無須透過廢物運輸商

收取。各個廢物運輸商會對這項安排表示歡迎。我們考慮過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建議後，修訂了兩條規例草案的相關條文，以反映

最新的付款安排。我們也藉此機會改進兩條規例草案的條文。主

要改動在下文第 9 至 17 段載述。  

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  

付款安排  

9 . 根據原來的規例草案，有關費用可以即場繳付或透過入

帳帳戶繳付。正如上文第 8 段所述，我們與各個廢物運輸商會已

達成共識，取消即場付款安排，規定所有費用均須透過入帳帳戶

繳付。第 13 條規定，有關費用只可透過入帳帳戶繳付。  

 
10 . 新增的第 11 及 12 條訂明就使用船隻運送建築廢物往公

眾填土設施向環保署署長 (以下簡稱為「署長」 )申請的安排。署

長批准申請時，也會指定有關船隻可運載的廢物重量上限，以便

計算應繳的公眾填土費用。  

罰款水平  

11 . 我們本來建議，所有承接 100 萬元或以上建築工程的主

要承判商如未能在獲得工程合約後 14 天內向署長申請開立帳

戶，即屬犯罪；如屬持續罪行，每日可被罰款 5,000 元。  

12 . 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建議的每日罰款過高。我們重新研

究此事後，認為適宜把每日罰款由 5,000 元減至 1,000 元，因

為中小型承判商承接 100 萬元或以上建築工程的情況並不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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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外，為方便主要承判商遵從有關規定，我們提議按照條

例草案委員會的建議，把開立帳戶的期限由 14 天延長至 21

天。第 9 條已作出修訂，反映最新的方案。  

 
13 . 此外，條例草案委員會也認為，對未有把帳戶資料的改

變通知署長的帳戶持有人處以第 5 級罰款，過於嚴苛。我們重新

研究此事後，建議以撤銷不守規定的人的帳戶，作為與該等行為

相稱的罰則。第 6(8)條已作出相應修訂。  

 

《 2004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14 . 按照原來的建議，任 何人如提供明知虛假 的資料或罔顧

後果地提供虛假資料，即屬犯罪，可被判處第 6 級罰款。此懲處

條文是針對就兩種情況提供的資料，即有關棄置於廢物處置設施

的廢物是否建築廢物的資料，及有關建築廢物內的隋性成分的資

料。鑑於廢物運輸商或會無意中提供他們未必知道的資料，例如

廢物所含的成分，條例草案委員會建議檢討罰款水平，以顧及該

等情況。  

15 . 我們已重新研究相關的條文。為了決定建築廢物處置設

施是否接收某一批廢物或是否就送往廢物處置設施的廢物收取費

用，署長可要求廢物運輸商提供有關廢物類別的資料 (例如署長

不會接受非建築廢物棄置於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或不會對在堆填區棄置的非建築廢物收費 )。廢物運輸商如罔顧

後果 ， 未 有 檢 查廢 物 而 提 供 有 關 廢 物 類 別 的 虛 假 資 料 ， 即 屬 犯

罪。此項罰則是必需的，以阻嚇廢物產生者或廢物運輸商為了逃

避繳付建築廢物處置費，而聲稱其廢物是不用徵費的商業 /工業
廢物。  

16 . 此外，如廢物中的惰性成分不適當，署長也可以指示某

設施拒絕接收建築廢物。跟辨別廢物類別不同，由於廢物運輸商

很難分辨建築廢物中的惰性成分，我們建議，提供有關建築廢物

的惰性成分的虛假資料，並不構成罪行。假如車輛運載的建築廢

物所含的惰性成分不適當，署長只會要求該等車輛離開。第 4 條

已作出相應修訂。  

17 . 由於可以使用 船隻運送建築廢物往公眾填土設施，我們

已修訂規例，授予署長權力，除了在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管車輛

外，也可規管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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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內容  
 

《2004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18. 本規例為下述目的而修訂—  

 
(a) 第 3,9 及 10 條指明可供處置建築廢物的廢物處置設施，以及

建築廢物於該等設施被接收處置所須符合的惰性成份規定；  

 

(b) 第 4（ 1）至 4（ 6）賦權署長可就以船隻送交廢物往指定廢物

處置設施而作出規管；  

 

(c) 第 4(7)條賦權署長在他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可拒絕於某指定

廢物處置設施接收任何廢物，並可暫時關閉指定廢物處置設

施；及  

 

(d) 第 6 條就作出不正確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訂定罪行。  

 
《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例》  

 
19. 主要條款有—  

 

(a) 第 3 條列明送交建築廢物至訂明設施處置須符合的規定；  

 

(b) 第 5 至 10 條規定使用該等訂明設施必須向署長申請開立一個

繳費帳戶以作繳付有關收費之用。如有建築合約是在本規例

生效前已授予的，則可就該合約申請一個豁免繳費帳戶；  

 

(c) 第 11 及 12 條規定署長可應申請批准若干類型的船隻用作將

建築廢物送交訂明接收設施處置；及  

 

(d) 第 13 至 17 條列明如何計算於各類指定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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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20. 當立法會於二零零四年七月通過該條例草案時，已經審視過

收費計劃對環境、經濟、財政、可持續發展和公務員的影響，現把詳

情載於附件 C 以作備忘。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
文，而且不會影響《廢物處置條例》的現有約束力。建議對生產力沒

有影響。  

 
 
公眾諮詢  
 
21. 在條例草案通過前，我們就收費計劃的擬議收費水平及安排細

節，諮詢所有相關的諮詢委員會及業界。我們諮詢過的組織均原則上

支持收費計劃。建造業人士及運輸商均關注收費計劃的執行細節。為

了就執行的細節收集更多意見及讓業界更理解計劃的詳情，一個包括

發展商、建造商及運輸商的三方工作小組已經成立，並與業界保持溝

通。  
 
 
宣傳安排  
 
22. 我們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一名發

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23.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署

理副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黃珍妮女士聯絡 (電話： 21363352，傳真：
21363304)。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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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第 33 條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1) 《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規例》 (第 354 章，附屬法例

L)第 2(1)條現予修訂，在“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定義中，在“附表”之

後加入“ 1”。  

 
(2) 第 2(1)條現予修訂，加入  —  

 

  “ “ 建 築 廢 物 ” ( cons t ruc t i on  was t e )及 “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 ( i ne r t  
cons t ruc t i on  was t e )的涵義與《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
費 )規例》 ( 2 0 0 4 年第   號法律公告 )第 2 條中該兩詞的
涵義相同；”。  

 
(3) 第 2(2)條現予修訂，廢除“附表中與附表第 2 欄的設施名稱

相對的附表第 4 欄”而代以“附表 1 第 4 欄相對於該附表第 2 欄的設施名

稱之處”。  

 

 

3.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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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A. 接收建築廢物的設施  

 

(1) 在符合《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 (2004 年

第     號法律公告 )的規定下，只有在下述規定均獲符合的情況

下，建築廢物方可於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被接收處置  —  

 

(a) 該設施是附表 2 第 2 欄指明的設施；及  

 

(b) 有關建築廢物屬於在該附表第 3 欄相對於該設

施之處指明的種類。  

 

(2) 任何廢物不得於附表 2 第 2 欄第 3 或 4 項指明的指定

廢物處置設施被接收處置，但有關廢物如屬於在該附表第 3 欄相對

於該設施之處指明的種類的建築廢物，則不在此限。”。  

 

 

4. 署長的權力  

 

(1) 第 4(2)條現予修訂，加入  —  

 

  “ (aa) 命令或示意在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內的船隻或正進入或離開該

等設施的船隻的船長  —  

 

 (i) 立即停船；  

 

 (ii) 將該船隻移往或繫泊於有關設施範圍內的任何地

點；或  

 

(iii) 離開該設施；”。  

 

(2) 第 4(2)(b)(i)條現予修訂，廢除“他”而代以“署長”。  

 

(3) 第 4(2)(b)條現予修訂，加入  —  

 

  “ (ia) 要求在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內的船隻的船長或要求被署長根據

(aa)段截停的船隻的船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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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示海事處處長根據《商船 (雜類航行器 )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F)第 3 條就該船隻發出的牌

照以供檢查；  

 

(B) 提供該船隻的註冊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C) 提供船長所知並與該船隻所運送的廢物有關的資

料；”。  

 

(4) 第 4(2)(b)(ii)條現予廢除，代以  —  

 

  “ (ii) 進入、檢查和搜查第 (i)節提述的車輛或第 (ia)節提述的船

隻及在該車輛或船隻內或之上的任何物件，並從該車輛或船

隻取去和扣留任何狀似廢物的物料的樣本；”。  

 

(5) 第 4(2)(b)(iii)條現予修訂，廢除“第 (i)節所提述的任何車

輛”而代以“該車輛或船隻”。  

 

(6) 第 4(2)(c)條現予修訂  —  

 

(a) 在所有的“或物件”之前加入“、船隻”；  

 

(b) 在“車主或該”之後加入“船隻或”。  

 

(7) 第 4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4A) 署長或獲授權人員可行使以下權力  —  

 
( a )  在 署 長 認 為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 拒 絕 於 某 指 定

廢物處置設施接收任何廢物；  
 
( b )  在受第 ( 4 B )款的規限下，規定將任何廢物送

交 某 指 定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的 人 述 明 有 關 廢 物

的 性 質 ， 並 提 供 署 長 認 為 為 決 定 是 否 於 該

設施接收有關廢物而需要的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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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藉 於 署 長 決 定 的 某 指 定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內 的

顯 眼 處 張 貼 關 閉 告 示 ， 關 閉 該 設 施 或 其 某

部分，為期則按署長認為有需要而定。  
 

(4B) 如將任何廢物送交某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的人告知署長

有關廢物是建築廢物，則署長不得規定該人述明有關建築廢物屬於

附表 2 第 3 欄指明的哪一種類。”。  

 

(8) 第 4(5)條現予修訂，在“ (2)”之後加入“或 (4A)”。  

 

 

5. 對運作造成干擾或混亂的罪行  

 

第 5(2)(a)條現予修訂，在“指定人員”之後加入“及獲授權人

員”。  

 

 

6.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5A. 涉及不正確資料的罪行  

 
任何人如在充作遵守第 4 條的規定的情況下  —  

 

(a) 作出他知道在要項上不正確的陳述或提供他知

道在要項上不正確的資料；  

 

(b) 罔顧實情地作出在要項上不正確的陳述或罔顧

實情地提供在要項上不正確的資料；或  

 

(c) 明知或罔顧實情地在任何陳述或資料中遺漏任

何要項，  

 

即屬犯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5

7. 影象記錄證明書以及印曬設備  

 

第 6(1)(a)條現予修訂，在兩度出現的“車輛”之後加入“或船

隻”。  

 
 

8. 附表的修訂  

 

第 8 條現予修訂，在“附表”之前加入“任何”。  

 

 

9.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附表現予修訂  —  

 

(a) 廢除“附表”而代以“附表 1”；  

 

(b) 廢除“ [第 2 及 8 條 ]”而代以“ [第 2 及 8 條及附表

2]”；  

 

(c) 加入  —  

 

  “ 19. 屯 門 第 38
區臨時建築

廢物篩選分

類設施  
 

新界屯門第

38 區南面近
內河碼頭  
 

圖則編號  
P 20332-1 

20. 將 軍 澳 第

137 區臨時
建築廢物篩

選分類設施  
 

新界將軍澳

第 137 區南
面  

圖則編號  
P 20332-2 

21. 將 軍 澳 第

137 區填料
庫  

新 界 將 軍 澳

第 137 區東
面  
 
 
 
 
 

圖則編號  
P 20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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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屯門第 38 區
填料庫  

新界屯門第

38 區近內河
碼頭  
 

圖則編號  
P 20332-4 

23. 西營盤臨時

公眾填土躉

船轉運站  
 

香港西營盤

東邊街北  
圖則編號  
P 20332-5 
 

24. 鰂魚涌臨時

公眾填土躉

船轉運站  
 

香港鰂魚涌

海裕街  
圖則編號  
P 20332-6 

25. 啟德臨時公

眾填土躉船

轉運站  

九龍九龍城

舊啟德機場

跑道中段，

毗連滑行道

橋  
 

圖則編號  
P 20332-7 

26. 梅窩臨時公

眾填料接收

設施  

新界大嶼山

梅窩梅窩碼

頭路  

圖則編號  
P 20332-8”。

 
 
10. 加入附表 2 

 

現加入  —  

 

 “附表 2  [第 3A、 4 及 8 條 ]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接收的建築廢物種類  
 
 

項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接收的建築廢物種類  
 

1 .  附表 1 第 1、 2 及 3 項指明的  
堆填區  
 

含 有 按 重 量 計 不 多 於

50%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的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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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附表 1 第 11、 12、 13、 14、
15、 16 及 17 項指明的離島
廢物轉運設施  
 

含 有 任 何 百 份 比 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的 建 築 廢

物。  

3 .  附表 1 第 19 及 20 項指明的  
篩選分類設施  
 

含 有 按 重 量 計 多 於

50%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的建築廢物。  
 

4 .  附表 1 第 21、 22、 23、 24、
25 及 26 項指明的公眾填料
接收設施  
 

完 全 由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組 成 的 建 築 廢

物。”。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4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為下述目的修訂《廢物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例》(第 354

章，附屬法例 L)(“主體規例”) — 

 
(a) 指明可供處置建築廢物的廢物處置設施，以及建築廢

物於該等設施被接收處置所須符合的惰性成份規定 

(見第 3 及 10 條)； 

 

(b) 賦權環境保護署署長(“署長”)可就以船隻送交廢物 

往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而作出規管(見第 4(1)至(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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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賦權署長在他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可拒絕於某指定廢

物處置設施接收任何廢物，並可為決定是否於該設施

接收有關廢物而規定須提供資料 (見由第 4(7)條加入

的主體規例新的第 4(4A)(a)及 (b)條 )；  

 

(d) 授權署長可暫時關閉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見由第 4(7)

條加入的主體規例新的第 4(4A)(c)條 )；  

 

(e) 就作出不正確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訂定罪行 (見

第 6 條 )；及  

 

(f) 指明在附表 1 之下新訂的處所為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見

第 9 條 )。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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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第 33 條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  

 
 

第 1 部  
 

導言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public fill reception facility)指附表 4 第 1

部指明的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公眾填料費” (public fill charge)指根據第 16 條須繳付的公眾填料

費；  

 

“合約” (contract)指書面合約；  

 

“附加費” (surcharge)指根據第 18(3)條須繳付的附加費；  

 
“訂明收費” (prescribed charge)指堆填費、篩選分類費或公眾填料

費；  

 

“訂明設施” (prescribed facility)指堆填區、廢物轉運站、篩選分類

設施或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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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表格” (specified form)就本規例之下的任何目的而言，指署長根

據第 20 條就該目的而指明的表格；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designated waste disposal facility)的涵義與

《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規例》 (第 354 章，附屬法例 L)第

2(1)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建造工程” (construction work)指  —  

 

(a) 以下任何構築物或工程的建造、架設、安裝、重建、

修葺、維修 (包括重新修飾及外圍清理 )、翻新、移

去、改動、改善、增建、拆除或拆卸  —  

 

  (i) 任何建築物、大廈、牆壁、圍欄或煙，

不論它們是否完全或部分在高於或低於地

面之處建造；  

 

 (ii) 任何道路、行車道、鐵路、電車軌道、纜

道、架空索道或渠道；  

 

(iii) 任何海港工程、船塢、碼頭、海防工程或

燈塔；  

 

 (iv) 任何水道橋、高架橋、橋樑或隧道；  

 

  (v) 任何污水渠、污水處理工程或濾水池；  

 

 (vi) 任何機場或與航空有關連的工程；  

 

(vii) 任何堤壩、蓄水庫、井、渠管、暗渠、豎

井或填海工程；  

 

 (viii) 任何渠務、灌溉或河道管制工程；  

 

 (ix) 任 何 關 於 水 務 、 電 力 、 煤 氣 、 電 話 、 電

訊、無線電或電視的裝置或工程，或任何

為製造或傳送電力或為傳送或接收無線電

波或聲波而設計的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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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任何專為支持機械、工業裝置或輸電纜而

設計的構築物；  

 

 (xi) 任何斜坡鞏固或處理工程；  

 

(xii) 任何地盤平整工程、土地勘測、基礎工程

或建築作業；  

 

(b) 預備進行 (a)段提述的任何作業所涉及的任何工作；

或  

 

(c) 在與進行 (a)或 (b)段提述的任何作業或工作有關連的

情況下使用機械、工業裝置、工具、用具及物料；  

 

“建築廢物” (construction waste)指建造工程所產生並已被扔棄 (不論

在被扔棄之前是否經處理或堆存 )的物質、物體或東西，但不包括

從任何清除污泥、除淤或疏浚工程中移去的或該等工程所產生的任

何污泥、隔濾物或物體；  

 

“帳戶戶主” (account-holder)指已開立繳費帳戶或豁免繳費帳戶的人；  

 

“堆填區” (landfill)指附表 1 第 1 部指明的堆填區；  

 

“堆填費” (landfill charge)指根據第 14 條須繳付的堆填費；  

 

“惰性建築廢物” (inert construction waste)指屬於附表 5 指明的物料

種類的建築廢物；  

 

“最高載重” (maximum load)就某船隻而言，指署長根據第 12(2)條釐定

的該船隻能夠運載的最高載量的重量；  

 

“廢物轉運站” (refuse transfer station)指附表 2 第 1 部指明的廢物

轉運站；  

 

“篩選分類設施” (sorting facility)指附表 3 第 1 部指明的篩選分類設

施；  

 

 



 

 4

“篩選分類費” (sorting charge)指根據第 15 條須繳付的篩選分類費；  

 

“豁免繳費帳戶” (exemption account)指根據第 8(1)條開立的豁免繳費

帳戶；  

 

“繳費帳戶” (billing account)指根據第 6(1)條開立的繳費帳戶。  

 

 
第 2 部  

 
於訂明設施處置  
建築廢物  

 
 

3. 於訂明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條件  

 

(1) 在符合第 (2)款的規定下，只有在下述規定均獲符合的情況

下，建築廢物方可於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被接收處置  —  

 

(a) 該設施是訂明設施；  

 

(b) 署長信納有關建築廢物符合在附表 6 中就有關的訂明

設施而指明的惰性建築廢物成分的規定；  

 

(c) 送交有關建築廢物的人或由他人代為將有關廢物送交

的人是有效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及  

 

(d) 有關建築廢物是在遵照就該帳戶所施加的一切使用條

款的情況下被送交的。  

 

(2) 凡有關建築廢物是根據第 9(2)條提述的合約承辦的建造工

程所產生的，則第 (1)(c)及 (d)款提述的繳費帳戶必須是專為該合約而開

立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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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關建築廢物是根據第 7(1)條提述的合約承辦的建造工

程所產生的，只要專為該合約而開立的豁免繳費帳戶是一個有效豁免繳費

帳戶，則第 (1)(c)及 (d)款提述的繳費帳戶可由該豁免繳費帳戶取代。  

 

(4) 只有在除符合第 (1)及 (2)款外下述規定亦均獲符合的情況

下，以船隻送交的建築廢物方可於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被接收處置  —  

 

(a) 該設施是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b) 該船隻獲署長根據第 4 部批准作上述用途；及  

 

(c) 有關建築廢物是在遵照就批准該船隻所施加的一切使

用條款的情況下被送交的。  

 

(5) 第 (1)(c)及 (d)款並不就符合下述說明的建築廢物適用—  

 

(a) 以政府擁有的車輛送交的；或  

 

(b) 因訂明設施的作業而得來的。  

 

(6) 在不影響根據第 (1)或 (4)款而不可接收建築廢物的情況的原

則下，署長可在他認為合適的其他情況下，拒絕於某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接

收任何廢物。  

 

(7) 在本條中  —  

 

“有效豁免繳費帳戶” (valid exemption account)指在有關建築廢物被

送交訂明設施處置時既沒有被撤銷、亦尚未期滿失效的豁免繳費

帳戶；  

 

“有效繳費帳戶” (valid billing account)指在有關建築廢物被送交訂

明設施處置時既沒有被暫時吊銷或被撤銷、亦並非已結束的繳費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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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廢物和決定是否須  

繳付收費的權力  

 

署長可  —  

 

(a) 為施行第 3 條的目的，進行查看以裁斷送交指定廢物

處置設施的某一載量的廢物是否建築廢物，以及第

3(1)(b)條的規定是否獲符合；及  

 

(b) 決定是否就於某訂明設施接收處置的任何廢物而徵收

訂明收費。  

 

 
第 3 部  

 
繳費帳戶及豁免繳費帳戶  

 
 

5. 申請關於處置建築廢物的繳費帳戶  

 

(1) 任何人可藉以指明表格作出的書面申請，向署長申請開立

繳費帳戶。  

 

(2) 指明表格可規定該表格須  —  

 

(a) 按指明的方法填寫；  

 

(b) 包括或附同指明的資料或文件；或  

 

(c) 以指明的方式呈交。  

 

(3) 署長可藉書面通知，要求申請人在該通知所指明的合理時

間內，提供為使署長能夠裁斷有關申請而合理地需要的進一步資料及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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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根據本條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在對有關申請的裁斷作出前

有變更，除非該項申請已被撤回，否則申請人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

快以書面形式將該項變更告知署長。  

 

(5) 如本條中的任何規定未獲遵守，該項申請須視作並非妥當

作出。  

 

 
6. 裁斷關於繳費帳戶的申請  

 

(1) 署長可批准關於開立繳費帳戶的申請或拒絕該項申請。  

 

(2) 在下述情況下署長可拒絕申請  ─  

 

(a) 該項申請並非妥當作出；  

 

(b) 申請人就該項申請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或具誤導性；或  

 

(c) 申請人已開立的另一繳費帳戶中有尚欠的訂明收費或

附加費。  

 
(3) 署長須向申請人給予關於批准或拒絕一項申請的決定的書

面通知。如署長拒絕該項申請，他須在該通知內包括一項陳述，列明作出

該項決定的理由。  

 

(4) 署長可在他認為適當的條款的規限下批准開立繳費帳戶的

申請。  

 

(5) 在不局限第 (4)款的情況下，署長可施加  ─  

 

(a) 任何若遭違反便會令署長可撤銷有關的繳費帳戶的

基本條款；及  

 



 

 8

(b) 任何為將建築廢物送交訂明設施處置而必須遵守的

使用條款，包括要求帳戶戶主向署長繳付署長指明

款額的按金以作繳付任何訂明收費或附加費的保證

的條款。  

 

(6) 署長可不時藉給予帳戶戶主書面通知而施加額外的條款，

或更改或撤銷任何根據本條施加的條款。  

 

(7) 就繳費帳戶而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如有變更，帳戶戶主須在

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形式將該項變更告知署長。  

 
(8) 如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7)款或任

何就該帳戶施加的基本條款，則署長可撤銷該帳戶。  

 

 

7. 關於豁免繳費帳戶的申請  

 

(1) 如署長信納擬由某人或由他人代該人送交訂明設施處置的

建築廢物，是根據本條生效前已授予的合約承辦的建造工程所產生的，則

署長可應申請而批准該人專為該合約而開立一個豁免繳費帳戶。  

 

(2) 該豁免繳費帳戶的戶主無須就根據該合約承辦的建造工程

所產生的建築廢物而繳付任何訂明收費。  

 

(3) 任何關於開立豁免繳費帳戶的申請必須不遲於自本條生效

後的 21 天內作出。該申請必須以書面和指明表格作出。  

 

(4) 指明表格可規定該表格須  —  

 

(a) 按指明的方法填寫；  

 

(b) 包括或附同指明的資料或文件；或  

 

(c) 以指明的方式呈交。  

 

(5) 署長可藉書面通知，要求申請人在該通知所指明的合理時

間內，提供為使署長能夠裁斷有關申請而合理地需要的進一步資料及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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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根據本條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在對有關申請的裁斷作出前

有變更，除非該項申請已被撤回，否則申請人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

快以書面形式將該項變更告知署長。  

 

(7) 如第 (3)、 (4)、 (5)或 (6)款中的任何規定未獲遵守，該項

申請須視作並非妥當作出。  

 
 
8. 裁斷關於豁免繳費帳戶的申請  

 

(1) 署長可批准關於開立豁免繳費帳戶的申請或拒絕該項申

請。  

 

(2) 署長在批准該項申請時，可將該帳戶的有效期局限為一段

指明的期間。  

 

(3) 在符合第 7(1)條的規定下，在下述情況下署長可拒絕申  

請  ─  

 

(a) 該項申請並非妥當作出；或  

 

(b) 申請人就該項申請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或具誤導性。  

 

(4) 署長須向申請人給予關於批准或拒絕一項申請的決定的書

面通知。如署長拒絕該項申請，他須在該通知內包括一項陳述，列明作出

該項決定的理由。  

 

(5) 署長可在他認為適當的條款的規限下批准開立豁免繳費帳

戶的申請。  

 

(6) 在不局限第 (5)款的情況下，署長可施加  ─  

 

(a) 任何若遭違反便會令署長可撤銷有關的豁免繳費帳戶

的基本條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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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為將建築廢物送交訂明設施處置而必須遵守的使

用條款。  

 

(7) 署長可不時藉給予帳戶戶主書面通知而施加額外的條款，

或更改或撤銷任何根據本條施加的條款。  

 

(8) 如豁免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任何就

該帳戶施加的基本條款，則署長可撤銷該帳戶。  

 
(9) 就豁免繳費帳戶而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如有變更，帳戶戶主

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形式將該項變更告知署長。  

 

(10) 豁免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9)款，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11) 署長可藉他認為適當的方式公布關於某豁免帳戶的有效期

是局限為一段指明的期間，或該帳戶已被撤銷或期滿失效的資料。  

 
 
9. 建造工程的主要承判商  

申請繳費帳戶的責任  

 

(1) 如主要承判商根據一項在本條生效當日或之後授予的合約

承辦一宗價值 $1,000,000 或以上的建造工程，則該承判商須於獲授予該

合約後的 21 天內，向署長申請開立一個專為該合約而開立的繳費帳戶。  

 

(2) 凡署長已批准關於專為該合約而開立的繳費帳戶的申請，

有關主要承判商須確保就根據該合約承辦的建造工程所產生的建築廢物而

須繳付的任何訂明收費是使用該繳費帳戶繳付的。  

 

(3) 在本條中，“主要承判商” (main contractor)指直接與土

地擁有人或佔用人，或與該擁有人或佔用人的代理人或核准建築師、測量

師或工程師訂立合約，以便為該擁有人或佔用人進行任何建造工程的人。  

 

(4) 就第 (1)款而言，“價值” (value)就根據某合約承辦的建

造工程而言，指該合約內述明的或可參照該合約而確定的可歸於該工程的

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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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儘管有第 (4)款的規定，如在某特定個案中，按照該款釐定

的可歸於有關建造工程的代價低於在公開市場就進行該工程而可預期的合

理代價，則該款須當作載有對本款所描述的合理代價的提述而非對該款所

描述的代價的提述。  

 

(6) 就第 (5)款而言，署長可在確定關於進行任何建造工程的合

理代價時考慮以下全部或任何事項—  

 

(a) 該建造工程所用物料的成本或價值；  

 

(b) 該建造工程所涉及的時間、工作及勞工的成本或價

值；  

 

(c) 該建造工程中所用的設備；  

 

(d) 就該建造工程招致而署長認為屬合理的各項經營成

本；  

 

(e) 就進行該建造工程而在公開市場可預期得到的合理利

潤；  

 

(f) 署長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因素。  

 

(7) 主要承判商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1)款，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如該罪行屬持續罪行，則須就該罪行持續期間

每天另處罰款 $1,000。  

 

(8) 主要承判商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2)款，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10. 按金  

 

(1) 本條適用於帳戶戶主就繳費帳戶而向署長繳付的任何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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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該按金無須支付利息予帳戶戶主，該按金亦不得轉讓。  

 

(3) 如某按金是就某繳費帳戶繳付，而該帳戶中有尚欠的訂明

收費或附加費，則署長可運用該按金支付未繳付的訂明收費或附加費。  

 

(4) 在符合第 (5)款的規定下  —  

 

(a) 在繳費帳戶應帳戶戶主的請求而結束時；  

 

(b) 在繳費帳戶被撤銷時；或  

 

(c) 如署長認為不再需要有關按金，  

 

署長須將該按金退回該帳戶戶主，如該按金已根據第 (3)款被運用，署長

則須將餘款 (如有的話 )退回該帳戶戶主。  

 

(5) 署長如認為只不再需要按金或餘款中的某部分，則可僅將

該部分退回該帳戶戶主。  

 

(6) 署長可隨時藉給予帳戶戶主的書面通知  —  

 

(a) 增加須繳付作按金的款額，而增加的款額則由該通知

指明；及  

 

(b) 要求帳戶戶主於該通知指明的期限前和按該通知指明

的方式，將增加的款額繳付予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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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  
 

以船隻將建築廢物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11. 有關批准以船隻將建築廢物  

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1) 署長可應帳戶戶主的申請，批准某鋼駁船或鋼開底泥躉被

用作將惰性建築廢物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船隻。  

 

(2) 申請必須  —  

 

(a) 以書面和指明表格向署長作出；及  

 

(b) 附有使署長能夠為計算適用於有關船隻的公眾填料費

而釐定該船隻的最高載重的資料或文件。  

 

(3) 指明表格可規定該表格須  —  

 

(a) 按指明的方法填寫；  

 

(b) 包括或附同指明的資料或文件；或  

 

(c) 以指明的方式呈交。  

 

(4) 署長可藉書面通知，要求申請人在該通知所指明的合理時

間內，提供為使署長能夠裁斷有關申請而合理地需要的進一步資料及文

件。  

 

(5) 如根據本條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在對有關申請的裁斷作出前

有變更，除非該項申請已被撤回，否則申請人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

快以書面形式將該項變更告知署長。  

 

(6) 如第 (2)、 (3)、 (4)或 (5)款中的任何規定未獲遵守，該項

申請須視作並非妥當作出。  

 
 



 

 14

12. 裁斷關於批准以船隻送交建築廢物的申請  

 

(1) 署長可根據第 11 條批准某船隻或拒絕有關申請。  

 

(2) 署長在批准該船隻時，須為計算適用於該船隻的公眾填料

費而釐定該船隻的最高載重。  

 

(3) 在下述情況下署長可拒絕申請  ─  

 

(a) 該船隻不是鋼駁船或鋼開底泥躉；  

 

(b) 該項申請並非妥當作出；或  

 

(c) 申請人就該項申請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或具誤導性。  

 

(4) 署長須向申請人給予關於批准或拒絕一項申請的決定的書

面通知。如署長拒絕該項申請，他須在該通知內包括一項陳述，列明作出

該項決定的理由。  

 

(5) 署長可在他認為適當的條款的規限下批准有關船隻。  

 

(6) 在不局限第 (5)款的情況下，署長可施加  ─  

 

(a) 任何若遭違反便會令署長可撤銷有關的批准的基本條

款；及  

 

(b) 任何為以該船隻將建築廢物送交訂明設施處置而必須

遵守的使用條款。  

 

(7) 署長可不時藉給予帳戶戶主書面通知而施加額外的條款，

或更改或撤銷任何根據本條施加的條款。  

 

(8) 就根據本部獲批准的船隻而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如有變更，

帳戶戶主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形式將該項變更告知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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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獲批准的船隻的帳戶戶主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第 (8)款

或任何就該項批准所施加的基本條款，則署長可撤銷該項批准。  

 
 

第 5 部  
 

訂明費用的繳付  
 
 

13. 使用繳費帳戶繳付訂明收費  

 

帳戶戶主根據本部就由他或代他送交訂明設施處置的建築廢物而須

繳付的訂明收費，必須使用該帳戶戶主開立的繳費帳戶繳付。  

 
 
14. 堆填費  

 

(1) 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須就由他或代他送交堆填區處置的每

一建築廢物載量，向署長繳付按照附表 1 第 2 部計算的堆填費。  

 

(2) 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須就由他或代他送交廢物轉運站處置

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向署長繳付按照附表 2 第 2 部計算的堆填費。  

 

(3) 如送交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處置的某廢物載量含有建築廢

物及其他廢物，則為計算適用於該載量的堆填費的目的，該載量須視作完

全由建築廢物組成。  

 

 

15. 篩選分類費  

 

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須就由他或代他送交篩選分類設施處置的每一

建築廢物載量，向署長繳付按照附表 3 第 2 部計算的篩選分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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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眾填料費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須就由他或代

他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向署長繳付按照附表

4 第 2 部 (a)、 (b)及 (c)項計算的公眾填料費。  

 

(2) 凡建築廢物是以根據第 4 部獲批准的船隻送交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處置的，則有關帳戶戶主須就由他或代他如此送交的每一建築廢物

載量，向署長繳付根據該船隻的最高載重和按照附表 4 第 2 部 (d)項計算

的公眾填料費。  

 

 

17. 以車輛送交的建築廢物的重量釐定  

 

(1) 為計算就以車輛送交訂明設施處置的建築廢物載量而須繳

付的訂明收費，有關廢物的重量相等於以下兩項重量之差  —  

 

(a) 該車輛於有關廢物從它卸下前在該設施的入口磅橋記

錄得的車輛總重；  

 

(b) 該車輛於有關廢物從它卸下後在該設施的出口磅橋記

錄得的車輛總重。  

 
(2) 如因有關車輛的駕駛於有關廢物卸下後沒有在該設施的

出口磅橋停車，而使第 (1)(b)款提述的車輛總重未有記錄，則有關廢物的

重量須視為第 (1)(a)款提述的該車輛的車輛總重。  

 

(3) 如因有關車輛的駕駛於有關廢物卸下前沒有在該設施的

入口磅橋停車，而使第 (1)(a)款提述的車輛總重未有記錄，則不論第

(1)(b)款提述的車輛總重有否記錄，有關廢物的重量須視為該車輛的許可

車輛總重。  

 

(4) 在本條中，“車輛總重” (gross vehicle weight)及“許

可車輛總重” (permitted gross vehicle weight)的涵義與《道路交通條

例》 (第 374 章 )第 2 條中該兩詞的涵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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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繳付訂明收費和因不繳款而徵收附加費  

 

(1) 署長須向繳費帳戶的帳戶戶主發出書面繳費通知，指明他

於該通知所指明的期間內以該帳戶招致的訂明收費款額。  

 

(2 )  帳戶戶主須於自有關通知的日期起計的 30 天內，按該通
知指明的方式向署長繳付指明的訂明收費。  

 
(3) 如有關通知指明的款額沒有按規定繳付，則有關帳戶戶主

須繳付一筆相等於未繳付款額的 5%的附加費。  

 

(4) 有關帳戶戶主須於自該附加費須予繳付的日期起計的 14 天

內，向署長繳付未繳付的訂明收費及該附加費的總款額。  

 
 
19. 繳費帳戶的暫時吊銷及撤銷  

 
(1) 如任何未繳付的訂明收費及附加費沒有按第 18(4)條的規定

繳付，署長可暫時吊銷有關繳費帳戶。  

 

(2) 署長須在暫時吊銷繳費帳戶時，向有關帳戶戶主發出書面

最後繳費通知—  

 

(a) 要求他於自該通知的日期起計的 14 天內繳付  —  

 

 (i) 沒有按第 18(4)條的規定繳付的訂明收費及

附加費；及  

 

 (ii) 他在該帳戶暫時吊銷前以該帳戶招致的任

何其他尚欠的訂明收費，不論該收費是否

根據第 18(2)條已屬到期應付的；及  

 

(b) 通知他如不按規定結清該最後繳費通知，則該繳費

帳戶將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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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署長須於暫時吊銷繳費帳戶後的 14 天內，向有關帳戶戶主

發出書面通知，以告知他暫時吊銷該帳戶的理由。  

 

(4) 如署長其後信納暫時吊銷繳費帳戶的理由不再存在，他可

在附加或不附加任何條款的情況下，應有關帳戶戶主的申請恢復該帳戶。  

 

(5) 如最後繳費通知沒有按第 (2)款的規定結清，署長可撤銷有

關繳費帳戶。  

 

(6) 署長須於撤銷繳費帳戶後的 14 天內，向有關帳戶戶主發出

書面通知，以告知他撤銷該帳戶的理由。  

 

(7) 如被撤銷的繳費帳戶中所有尚欠的訂明收費及附加費均已

繳付，則署長可應該帳戶的帳戶戶主的申請，在附加或不附加任何條款的

情況下恢復該帳戶。  

 

(8) 署長可藉他認為適當的方式，公布關於繳費帳戶已被暫時

吊銷或被撤銷、已結束或已恢復的資料。  

 

 

第 6 部  
 

雜項  
 
 

20. 署長可指明表格  

 

署長可就本規例之下的任何目的而指明表格。  

 

 

21. 署長給予的通知  

 

(1) 由署長根據本規例給予或發出予某人的任何通知，可以下

列方式給予或發出  —  

 

(a) 面交該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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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郵遞方式寄往該人最後為署長所知的地址。  

 

(2) 如  —  

 

(a) 通知是以圖文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相類的通訊方

法傳送至該人最後為署長所知的圖文傳真號碼或電

子郵件地址而送交該人；及  

 

(b) 透過所使用的傳送方式而產生的紀錄確立該通知已

獲如此送交，  

 

則該通知亦視為已根據本規例給予或發出。  
 
 
22. 涉及不正確資料的罪行  

 

任何人如在充作遵守本規例中的規定的情況下  —  

 

(a) 作出他知道在要項上不正確的陳述或提供他知道在

要項上不正確的資料；   

 

(b) 罔顧實情地作出在要項上不正確的陳述或罔顧實情

地提供在要項上不正確的資料；或  

 

(c) 明知或罔顧實情地在任何陳述或資料中遺漏任何要

項，  

 

即屬犯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23. 附表的修訂  

 

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任何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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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廢除  

 
《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例》 (第 354 章，附屬法例 K)現予

廢除。  

 

 

 附表 1 [第 2、 14 及 23 條 ] 

 
於堆填區處置建築廢物的收費  

 
第 1 部  

 
堆填區  

 
 

項  名稱  地址  劃定該設施範圍  
並由署長持有的  
平面圖或圖則編號  

 
1 .  新界西堆填區  

 
 

新界屯門稔灣龍鼓灘路  平面圖編號

W E N T / G E N / 1 0 2  R e v .  B  
(合約文件 12 冊之 3 )  
 

2 .  新界東南堆填區  
 
 

新界將軍澳石廟灣  平面圖編號

90872 /SP10 /014B  

3 .  新界東北堆填區  
 
 

新界打鼓嶺禾徑山路  平面圖編號  
90303 /CON-01  TO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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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堆填費  
 
 

就送交堆填區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須繳付的堆填費的計算方

法如下  —  

 
 收費  

 
(a) 重量是 1 公噸或不足 1 公噸的廢物載

量 .............................

 

 
$125  

 
(b) 重量超過 1 公噸的廢物載量 .......

 

每 0 .1 公 噸 收 費

$12 .5*  
 

(c) 符合以下說明的廢物載量：署長認為

確定該廢物載量的重量並不切實可行

或會引起公眾衞生問題 ...........

 

 
 
$125  

*在為計算根據 ( b )項須繳付的收費而確定某廢物載量的重量時  —  
 
 (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少於 0.05 公噸，則無須計算在內；及  

 

 (i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不少於 0.05 公噸，則須視作 0.1 公噸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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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第 2、 14 及 23 條 ] 

 
於廢物轉運站處置建築廢物的收費  

 
第 1 部  

 
廢物轉運站  

 
 
項  名稱  地址  劃定該設施範圍  

並由署長持有的  
平面圖或圖則編號  

 
1.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長洲站  
 

新界長洲長貴路 1 號 圖則編號 ISA 477-A 
 

2.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梅窩站  
 

新界大嶼山梅窩梅窩碼

頭路 35 號 

圖則編號 IS 3099-D 

3.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坪洲站  
 

新界坪洲大利島GLA IS 
296地段及GLA IS 335 
地段  
 

圖則編號 IS 2860-DA
及圖則編號 IS 3093-
D 

4.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喜靈洲站  
 

新界喜靈洲西端，毗連

貨運碼頭 

圖則編號 ISA 490-E 

5.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榕樹灣站  
 

新界南丫島榕樹灣 圖則編號 IS 3273-D 

6.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索罟灣站  
 

新界南丫島索罟灣  圖則編號 IS 3161-D 

7.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馬灣站  

新界馬灣北灣，毗連污

水處理廠  
圖則編號 TWA 10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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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堆填費  
 
 

就送交廢物轉運站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須繳付的堆填費的計

算方法如下  —  

 
 收費  

 
(a) 重量是 0.1 公噸或不足 0.1 公噸的廢

物載量 .........................

 

 
$12 .5  
 

(b) 重量超過 0.1 公噸的廢物載量 .....

 

每 0.1 公噸收費
$12.5* 
 

(c) 符合以下說明的廢物載量：署長認為

確定該廢物載量的重量並不切實可行

或會引起公眾衞生問題 ...........

 

 
 
$12 .5  

*在為計算根據 ( b )項須繳付的收費而確定某廢物載量的重量時  —  
 
 (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少於 0.05 公噸，則無須計算在內；及  

 

 (i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不少於 0.05 公噸，則須視作 0.1 公噸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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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 [第 2、 15 及 23 條 ] 

 
於篩選分類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收費  

 
第 1 部  

 
篩選分類設施  

 
 

項  名稱  地址  劃定該設施範圍  
並由署長持有的  
平面圖或圖則編號

 
1 .  屯門第 3 8 區臨時建
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  
 

新界屯門第 38 區南面近

內河碼頭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1

2 .  將軍澳第 137 區臨時
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

施  

新界將軍澳第 137 區  

南面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2

 

 

第 2 部  

 

篩選分類費  

 

 

就送交篩選分類設施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須繳付的篩選分類

費的計算方法如下  —  

 
 收費  

 
(a) 重量是 1 公噸或不足 1 公噸的廢物載

量 .............................

 

 
$100  
 

(b) 重量超過 1 公噸的廢物載量 .......

 

每 0 .1 公噸收費
$10*  
 



 

 25

(c) 符合以下說明的廢物載量：署長認為

確定該廢物載量的重量並不切實可行

或會引起公眾衞生問題 ...........

 

 
 

$100  

*在為計算根據 ( b )項須繳付的收費而確定某廢物載量的重量時  —  
 
 (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少於 0.05 公噸，則無須計算在內；及  

 

 (i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不少於 0.05 公噸，則須視作 0.1 公噸計

算。  

 
 
 附表 4 [第 2、 16 及 23 條 ] 

 
於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收費  

 
第 1 部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項  名稱  地址  劃定該設施範圍  
並由署長持有的  
平面圖或圖則編號

 
1 .  將軍澳第 137 區填料

庫  
 

新界將軍澳第 137 區東面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3

2 .  屯門第 38 區填料庫  
 

新界屯門第 38 區近內河

碼頭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4

3 .  西營盤臨時公眾填土

躉船轉運站  
 

香港西營盤東邊街北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5

4 .  魚涌臨時公眾填土

躉船轉運站  
 
 

香港魚涌海裕街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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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啟德臨時公眾填土躉

船轉運站  
 

九龍九龍城舊啟德機場跑

道中段，毗連滑行道橋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7

6 .  梅窩臨時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  
 

新界大嶼山梅窩梅窩碼頭

路  

圖則編號 P  2 0 3 3 2 - 8

 
第 2 部  

 
公眾填料費  

 
 

就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須繳付的公眾

填料費的計算方法如下  —  

 
 收費  

 
(a) 重量是 1 公噸或不足 1 公噸的廢物載

量 .............................

 

 
$27  
 

(b) 重量超過 1 公噸的廢物載量 .......

 

每 0 .1 公噸收費
$2 .7*  
 

(c) 符合以下說明的廢物載量：署長認為

確定該廢物載量的重量並不切實可行

或會引起公眾衞生問題 ...........

 

 
 
$27  

(d) 以根據第 4 部獲批准的船隻送交的每

一廢物載量 .....................

 

該船隻的最高載重

的每 0 .1 公噸收費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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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計算根據 (b)或 (d)項須繳付的收費而確定某廢物載量的重量時  —  
 
 (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少於 0.05 公噸，則無須計算在內；及  

 

 (ii) 未達 0.1 公噸的餘數如不少於 0.05 公噸，則須視作 0.1 公噸計

算。  

 
 

 附表 5  [第 2 及 23 條 ]  
 

惰性建築廢物  
 
 

石塊、瓦礫、大石、土、泥、沙、混凝土、瀝青、磚、瓦、砌石或經

使用的膨潤土。  
 

 

 附表 6 [第 3 及 23 條 ] 

 
就訂明設施而規定的惰性建築  

廢物成分  
 
 

1 .  送交堆填區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不得含有按重量計多於 50%的
惰性建築廢物。  
 
2 .  送交廢物轉運站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可以含有但無需含有任

何惰性建築廢物。  
 
3 .  送交篩選分類設施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必須含有按重量計多

於 50%的惰性建築廢物。  
 
4 .  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每一建築廢物載量必須完全由惰性

建築廢物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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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4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引入一套關於在政府廢物處置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收費計

劃，並取代於 1995 年訂立但尚未實施的《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

例》 (第 354 章，附屬法例 K)。  

 

2. 本規例的附表 1 至 4 列出可供處置建築廢物的堆填區、廢物轉運

站、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第 2 部列明使用該等設施須符合

的規定，包括建築廢物於該等設施被接收處置所須符合的惰性成分規定

(見第 3 條及附表 5 及 6)。  

 

3. 使用該等設施要遵守的其中一項主要規定就是必須向環境保護署  

署長 (“署長” )申請開立一個繳費帳戶以作繳付有關收費之用。如有建築

合約是在本規例生效前已授予的，則可就該合約申請一個豁免繳費帳戶。

第 3 部列出如何申請該等帳戶，並賦權署長可在若干情況下拒絕開立帳戶

的申請。就豁免繳費帳戶而提供予署長的資料如有變更而帳戶戶主沒有告

知署長，即屬犯罪 (見第 8(9)及 (10)條 )。  

 

4. 承辦價值 $1,000,000 或以上的建造工程的主要承判商有責任於有  

關合約授予後的 21 天內申請開立繳費帳戶。帳戶一經開立，該承判商便

有責任使用該帳戶以繳付就於有關設施處置根據該合約承辦的工程所產生

的建築廢物而須繳付的收費。沒有遵行上述任何一項責任即屬犯罪 (見第  

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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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4 部規定署長可應申請批准若干類型的船隻用作將建築廢物送

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  

 

6. 第 5 部及附表 1 至 4 列明如何計算於有關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收

費，以及在署長發出繳費通知時必須使用繳費帳戶繳款的規定。就過期未

付的收費須另繳附加費，於付款限期後還未清繳欠款則會導致繳費帳戶的

暫時吊銷或撤銷。  

 

7. 第 22 條就在本規例之下作出不正確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訂定

罪行。  

 



 

    1

附件 C 

建議的影響  
 
 
對環境的影響  
 
 建議的收費計劃符合污染者／用者自付原則，會鼓勵減

少和回收建築廢物。  
 
 
對經濟的影響  
 
2. 收費計劃主要會影響建造業，因為該行業是堆填區、篩

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土設施的主要使用者。根據過去幾年工

程項目產生的建築廢物平均數量估計，建議的收費會使建築

工程費用上升 0.2%至 2.4%。然而，收費計劃對工程費用的影
響實際上應少於此數，因為該計劃會提供經濟誘因，促使業

界採取減少廢物的措施，從而減少在這三類設施棄置的廢物

數量。  
 
3. 棄置廢物的人仍未完全明白他們有必要繳交費用，讓當

局收回成本，也不完全明瞭遵守污染者自付原則的需要。把

廢物處理設施的營運私有化或外判，會有助突顯這方面的需

要。此外，通過競投引進私營機構營辦這些設施，能提高這

些設施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對公務員的影響  
 
4. 環保署和土木工程署會調配內部人手實施收費計劃。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5. 修訂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收費計劃符合污染者／用者

自付原則，並特別為減少建築廢物提供誘因，應有助減慢有

限的堆填區容量的耗用速度。該計劃也會鼓勵盡量減少使用

不可再生資源，以及把廢物再用和循環再造，符合可持續發

展原則。我們會向市民顯示，有關建議已在環保團體、建造



 

    2

業和廢物運輸商的利益或關注之間取得平衡。  
 
 
對財政的影響  
 
6. 收費計劃會帶來收入，並可節省公帑。假設建築廢物的產
生量減少 20%，而篩選分類設施獲得充分使用，政府可得的
總收入估計會超過 5.4 億元，向堆填區營辦商支付的合約費用
則可節省超過 6,000 萬元。  
 
7. 假如兩個篩選分類設施由政府擁有，但由土木工程署委
託承辦商營辦，其經常開支估計為每年 4,000 萬元左右。然
而，我們希望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和營辦這些設施，因此會在

二零零三年年底向業界公開招標。  
 
8. 假如私營機構沒有興趣投資和營辦篩選分類設施，政府
便須自行提供該等設施。我們會把由篩選分類費用所得的收

入，先用來支付篩選分類設施營辦商的費用，然後才把餘款

撥入一般收入帳目 (“扣除開支”的安排 )。這樣做既無須向
中央尋求新增資源，同時又可提供篩選分類設施，而這些設

施更會為政府帶來額外的收入和節省公帑。  
 
 
 
 


